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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区区停停车车棚棚被被占占用用
电电动动车车楼楼道道内内扎扎堆堆充充电电

本报泰安6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倪方圆 聂美凤) 近日，有市民向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留言反映：泰安
市长城小区6号楼前的停车棚被私人
占用，而楼道内常年停满电动车，还有
不少业主在楼道内私拉电线充电，不
但占用楼道内公共空间，还存在安全
隐患。

6月17日上午9点左右，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长城小区6号
楼，发现在各个楼梯口的墙上，都贴
有十分醒目的“禁止停车”“门前禁止
停车”的标识，但走廊里还是停放了
多辆电动车。而在其他单元楼，该问
题基本不存在。

“我们这栋楼的停车棚被占了，电
动车不停这里停哪里呢？现在算好的
了，下雨天这些电动车都停在楼道
里。”一位6号楼业主说。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6号楼原
来是索道公司的宿舍楼，之前一直是
泰安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在管理，包
括楼前的停车棚。2014年山东万森物
业管理公司接管后，6号楼对面的停车
棚就一直锁着。“长城小区属于过驾院
社区，对于此事，社区比较清楚。”

随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电
话联系了过驾院社区的李主任，李主
任称该车棚被房管局租出去很多年
了，具体是由谁租出去的他也不是很

清楚。
记者致电泰安市房产管理服务中

心（原市房管局）了解到，1998年至
2013年12月31日，长城小区是由原市
房管局新区物业房管所乐园物业公司
管理。2013年9月30日，乐园物业公司
在小区张贴了退出管理通告，并于当
年12月31日撤出长城小区。

2014年起，长城小区四栋楼由玻
纤公司、索道公司、泰山石化集团、生
力源集团各业主单位自行管理。长城
小区6号楼对面停车棚产权不归房管
服务中心，房管服务中心无权出租，也
从未进行出租，从未签订过任何租赁
协议、收取过任何租赁费用。

为从根本上解决长城小区管理问
题，规范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水平，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及相关文件精神，应由
粥店街道办事处、过驾院社区牵头协
调四家业主单位，对长城小区6号楼对
面停车棚等公共配套设施管理及物业
管理工作进行落实及规范。

更正 泰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2019年6月19日刊登的：“2019
年关于部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注
销、报废、停用的公告”内容中“以上
公司设备全部作废。”应为“以上公
司设备全部报废”。


	S03-PDF 版面

